附件1:

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项目名单
	序号
	项目类型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1
	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计划
	南京师范大学
	鹤琴之旅——研究型幼儿园教师培养

	2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职前职后融通的幼儿园教师“双导师制”学前师资培养

	3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卓越男幼儿园教师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4
	卓越小学教师培养计划
	南通大学
	定向培养初中起点多科性小学本科
卓越教师模式探索

	5
	卓越中学教师培养计划
	南京师范大学
	地方高师本硕贯通教师教育模式探索

	6
	
	江苏师范大学
	“三位一体”协同培养中学卓越教师的探索与实践

	7
	卓越特殊教育教师培养计划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医教结合、学科融合的复合型特殊教育卓越教师培养


附件2：
江苏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项目名单
	序号
	项目类型
	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1
	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计划
	南京晓庄学院
	“3+3+3”学教交替与知行并进的幼儿教师培养模式探索

	2
	
	南通大学
	保教融合型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改革项目

	3
	
	盐城师范学院 
	基于“全实践”的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探索

	4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于U-G-K教育共同体的实践型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5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全能型乡村幼儿园教师协同定向培养

	6
	卓越小学教师培养计划
	淮阴师范学院   
	构建多元协同综合育人体系，培养扎根苏北多科多能型卓越小学教师   

	7
	
	江苏师范大学 
	“三方协同”培养卓越小学教师的
探索和实践

	8
	
	南京晓庄学院 
	基于U-G-S“综合培养，学有专长”的卓越小学教师培养模式探究

	9
	
	扬州大学
	“综合培养、学有专长、本硕共育”
卓越小学教师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10
	
	南京师范大学
	协同机制下研究型全科小学教师培养模式


基于“三位一体”模式的

	农村初中“333”卓越教师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12
	
	常熟理工学院
	初中语文数学英语“双能融合”卓越教师培养模式探索

	13
	
	淮阴师范学院 
	“211三段式”初中语文数学英语卓越教师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14
	
	苏州大学
	综合性大学本硕一体化“实践反思型”高中教师培养实践研究

	15
	卓越体育与艺术教师培养计划
	苏州科技学院
	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与教学实践能力并重的艺术教师协同培养

	16
	
	扬州大学
	基于技能与素养融合的卓越中学体育与艺术教师培养改革探索

	17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以地方传统音乐传承为特色的卓越音乐师资培养


附件3:

江苏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
实施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的实施管理，确保项目按期完成并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根据教育部和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要求及教育部《关于推进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项目实施管理是指项目从获准立项到验收期间，为保证项目按计划执行，并达成预期目标与成效，对项目所进行的一系列管理工作。项目实施周期为10年。
第三条  本办法实施对象，包括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和江苏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江苏省教育厅统筹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规划全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二）统筹落实省级项目经费，督促学校落实专项建设经费，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绩效监督，确保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三）推广项目实施成果，发挥项目示范引领作用。
第五条  设立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执行办公室（以下简称“项目办”），办公室设在江苏省教师教育专业指导委员会。项目办负责项目具体组织管理和日常事务，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组织项目实施工作，把握项目的总体水平和项目计划实施进度，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
（二）组织对项目的检查、验收和评价，包括专项经费使用情况；
（三）通过网站、工作简报、成果展示等方式，组织开展项目建设交流推广活动；
（四) 编制项目阶段性进展报告及总结报告，并按要求向国家教育部和江苏省教育厅报送。
第六条  项目办下设立卓越教师培养计划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依托江苏省教师教育专业委员会各专业分会开展工作，指导专家由师范院校、中小学专家及教育行政部门同志组成。专家委员会负责项目的论证、指导、咨询、评价等，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对项目实施方案、工作计划进行论证，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
（二）有计划开展项目指导、交流和推进工作，定期深入项目学校指导改革和建设工作，解决实施中遇到的问题；
（三）定期召开项目学校及专家委员会工作会议，交流项目进展情况，深入研讨卓越教师培养工作的问题与对策； 

（四）对项目年度建设自评报告进行评议，撰写项目建设年度评议报告，并提交项目办；
（五）结合项目进展情况，给教育行政部门提供政策建议。
第七条  项目承担学校应有专门机构具体负责项目的规划、实施、管理和检查等工作。项目承担学校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各项目承担学校以项目申报书为基础，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完善总体目标、实施举措、保障条件等，明确每个阶段的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和预期成果。
（二）接受项目办、专家委员会对项目实施情况的指导和检查，主动接受社会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
（三）根据项目目标和要求落实建设经费，统筹安排各渠道建设资金，按照有关财务制度规定，科学、合理使用项目资金，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第八条 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项目负责人履行以下职责：
（一）依照项目的有关要求和规定，牵头制订项目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
（二）组织项目实施工作，把握项目的总体水平和项目计划实施进度；
（三）按规定合理安排、使用和管理项目经费；
（四）自我评价项目实施效果，宣传、展示项目成果，推进项目成果应用；对项目实施举措进行长期追踪，为项目实施效果提供实证数据；
（五）积极参与项目办、专家委员会开展的各种形式的交流推广活动。
第三章 检查验收
第九条  每年12月1日前，项目承担学校向专家委员会提交项目自评报告；12月10日前，专家委员会向项目办提交本专业项目年度整体阶段进展报告；12月15日前，项目办向教育部项目办和江苏省教育厅提交全省项目整体阶段进展报告。
第十条  实行改革项目动态调整机制。根据项目实施进展情况，适时开展新立项申报遴选工作，新补充一批基础好、积极性高且前期实施成效显著的项目。对检查不合格的，取消项目承担资格。
第十一条 项目期满需要接受验收。验收工作由江苏省教育厅会同项目办开展，验收采用项目承担学校报送项目总结报告、实地验收、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进行。验收的主要内容是：
（一）目标任务的实现情况；
（二）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以及经验分析；
（三）项目管理情况。
第十二条 验收结束后出具验收结论性意见。对项目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体制机制障碍、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的项目承担学校，给予表彰。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十三条   省教育厅设立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专项经费。实施期的第一年，省教育厅予以每个国家级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40万元、省级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30万元的专项经费，经费拨付到项目承担学校；项目承担学校按照项目计划实施目标，投入相应经费。实施期的第二年起，省教育厅根据学校项目实施情况和学校经费投入情况，确定当年省级专项经费拨付数额。省教育厅予以项目办每年3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卓越教师培养计划专家指导和项目交流研究等。
第十四条  省级专项经费用于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专项，包括培养方案制定、教育教学资源建设、学生培养、教师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等。
第十五条  第一期省级专项经费资助周期为5年，即2015年至2019年。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检查不合格、取消项目承担资格的，从第二年起取消项目资助经费；对新立项的项目，从第二年起按标准予以专项经费资助。
第十六条  省教育厅负责统筹落实省级专项经费，项目承担学校负责落实学校建设经费。项目承担学校要统筹安排各渠道建设资金，按照有关财务制度规定，科学、合理使用项目资金，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各项目承担学校应根据本办法，研究制订相应的项目实施细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4：
卓越教师培养计划项目专家委员会
姓  名                     单位、职务
卓越幼儿园教师培养计划指导专家
虞永平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导
尹坚勤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姜  勇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教授，硕导
陈玉祥      盐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院院长，教授，硕导
李克军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教授
周春良      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高级教师
沐文扬      扬州市机关第三幼儿园园长，特级教师
卓越小学教师培养计划指导专家
曹慧英      南京晓庄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吴永军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小教系主任教授，博导
王智秋      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顾书明      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院党总支书记，教授
孙国春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教授
臧  雷      连云港市教育局副局长，特级教师
王九红      南京市天正小学校长，特级教师
卓越中学教师培养计划指导专家
郭宁生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硕导
魏本亚      江苏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导
姓  名                     单位、职务
马宏佳      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导
吴  刚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许庆豫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史根林      江苏省教育评估院基教评估室主任
唐江澎      无锡市锡山高级中学校长，特级教师
卓越艺体教师培养计划指导专家
刘  赦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颜  军      扬州大学体育学院院长，教授，硕导
周  兵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体育与健康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周振亚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徐  卫      南通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戴海云      江苏省中小学教学教研室体艺室主任，特级教师
注：每组第一人为负责人。
附件5
江苏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改革项目实施方案
学校名称（盖章）：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填写日期：        
   联系电话：        
江苏省教育厅
二O一五年六月
填表说明
1、 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实施周期为10年，此《实施方案》为第一期（2015.09---2020.07）实施计划。填报对象包括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卓越教师培养计划项目。
2、 《实施方案》以项目申报书为基础，要求实施目标明确，实施举措具体，保障条件有力，经费预算科学合理，实施进度安排明晰。
3、 《实施方案》是项目实施、指导、评价、管理、验收的主要依据，由项目负责人牵头填写，实施单位充分论证，学校审定后报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执行办公室。
4、 《实施方案》一式四份，项目学校、项目办、专家指导委员会、省教育厅各一份。
江苏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执行办公室
2015年6月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负责人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研究方向 
	

	最后学历
（在相应方框内打钩）
	本科以下  □
本科      □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担任导师（在相应方框内打钩）
	博导   □
硕导   □
	
	

	主
要 
参
加
者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职务
	研究专长
	职称
	工作部门

	
	
	
	
	
	
	
	
	

	
	
	
	
	
	
	
	
	

	
	
	
	
	
	
	
	
	

	
	
	
	
	
	
	
	
	

	
	
	
	
	
	
	
	
	

	
	
	
	
	
	
	
	
	

	
	
	
	
	
	
	
	
	

	
	
	
	
	
	
	
	
	

	
	
	
	
	
	
	
	
	

	
	
	
	
	
	
	
	
	

	
	
	
	
	
	
	
	
	


二、项目建设目标
	项目建设目标（包括项目建设总体目标以及具体子目标，1000字以内）



三、实施举措
	实施举措（包括提升生源质量举措、课程与资源建设措施、教学改革措施、师资队伍建设措施、与地方政府及基础教育合作措施等,5000字以内）


	


四、保障条件
	保障条件（包括办学条件、师资队伍、政策制度、经费投入等，2000字以内）



五、成果推广的价值与途径
	成果推广的价值与途径（项目改革成果的特色与创新之处，推广的途径以及预期效应，1000字以内）



六、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阶段
	起止时间
	工作目标
	主要工作
	所需经费
	负责人

	
	
	
	
	
	

	
	
	
	
	
	

	
	
	
	
	
	

	
	
	
	
	
	

	
	
	
	
	
	

	
	
	
	
	
	

	
	
	
	
	
	

	
	
	
	
	
	

	
	
	
	
	
	

	
	
	
	
	
	


七、经费预算
	序号
	经费开支科目
	金额（元）

	1
	
	

	2
	
	

	3
	
	

	4
	
	

	合计
	 元

	学校年度
预算
	年
	年
	年
	年
	年

	
	元
	元
	元
	元
	元


*学校年度预算不包括省财政每年拨入经费。
八、学校意见
	所在学校意见（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本单位能否为本《实施方案》提供相应的政策、条件和经费支持；本单位是否同意承担本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
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6
关于召开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
启动及专题研讨会的通知
有关学校：
为了做好国家和省卓越教师培养计划项目的实施工作，经研究，定于7月7日在徐州召开卓越教师培养计划项目启动及专题研讨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1、部署卓越教师培养计划项目实施工作；
2、项目参与学校与专家交流研讨项目方案。
二、参会人员
项目学校校领导，项目负责人，卓越教师培养计划项目指导专家，省教指委有关同志。
三、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7月7日上午8:30，会期半天。请与会人员7月6日下午5:30前到江苏师范大学汉园宾馆（云龙校区，徐州市解放南路246号）报到。
请各参会学校在7月3日前将会议回执发至江苏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联系人：王树良, 电话：13615118027，邮箱：wangsl@js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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